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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佛山市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佛山市标准化协会、广东博嘉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博发机器人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刚、张岗、邱晓熙、王鹏豪、莫燕妮、刘震、易礼康、霍业凤、潘加樱、曾

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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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佛山标准是佛山市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的系列先进标准。 

佛山标准倡导“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的理念，坚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定

位，聚焦佛山制造业重点产业优势产品，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消费升级方向，提升标准和质量

水平，增加优质产品供给，以高标准打造中国制造品质高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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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标准  建筑室内实测实量机器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室内实测实量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随行文

件、包装、运输、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室内实测实量机器人（以下简称“测量机器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268.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JJG 117  平板检定规程 

JJF 1406—2013  地面激光扫描仪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室内实测实量机器人  the indoor measurement robot for construction 

通常由数据采集装置、数据处理系统、承载装置组成。通过数据采集装置获取施工建筑室内高精度

三维数据，再通过点云处理算法进行数据分析，给出被测建筑物的墙面平整度、垂直度、方正性、阴阳

角等实测数值，并与设计指标进行对比，能在无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生成被测建筑物测量数据分析

报告的机器人。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产品在表 1列出的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 

4.1.2 测量机器人表面应平整光滑，无锈蚀、碰伤、显著划痕以及其他影响使用性能的外部缺陷。 

4.1.3 测量机器人表面不应有脱落、斑点、颜色不均及其他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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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所有刻字、铭牌标志和文字应清晰。 

4.1.5 紧固件紧固可靠，按键及接插件的接头接触应良好。 

表1 环境条件 

参数 参数值 

工作环境 
温度（℃） ﹢5～﹢40 

相对湿度 ≤95% 

4.2 功能 

4.2.1 开机自检功能 

测量机器人应具备开机自检功能。 

4.2.2 正常运行指示/播报 

在正常运行时应具备运行提示/播报功能。 

4.2.3 异常报警/提示音 

在运行异常时有故障指示和语音提示，并能够显示故障相关信息。 

4.2.4 使用功能 

4.2.4.1 测量机器人可在表 2规定的工作环境下具备昼夜测量能力。 

4.2.4.2 测量机器人可测量阶段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阶段、砌筑工程施工阶段、抹灰工程施工阶段。 

4.2.4.3 测量机器人应具备实测实量的功能，可测量项目见表 2。 

表2 产品可测量项目 

序号 可测量项目 

1 墙面平整度 

2 墙面垂直度 

3 房屋方正性 

4 阴阳角 

5 地面水平度 

6 天花水平度 

7 飘窗顶板水平度 

8 开间/进深极差、偏差 

9 踢脚线平整度 

10 踢脚线垂直度 

11 地面平整度 

12 阴阳角直线度 

13 墙板区域垂直度和平整度测量 

14 砌体区域垂直度和平整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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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软件功能 

4.2.5.1 具有项目管理功能，包括： 

a) 项目信息查看、搜索功能； 

b) 项目新增管理，维护项目的基础信息，含项目名、项目地址、项目交付标准等； 

c) 项目维护测量标准，可以根据当项目的需求进行测量项勾选和测量标准的修改； 

d) 项目户型图的新增和修改，可以根据项目的设计图纸导入户型图，可以根据户型图自动规划测

量站点； 

e) 项目测量计算规则维护和修改，可以根据项目对实测质量的要求，规划靠尺摆尺位置设计。 

4.2.5.2 具有测量任务管理功能，包括： 

a) 任务列表切换； 

b) 任务测量状态显示； 

c) 任务管理模块中开始任务、任务搜索、任务派发、完成任务等。 

4.2.5.3 具有智能控制功能，可在平板电脑控制扫描仪进行 360°三维扫描，实时成像生成被测物三

维数据。 

4.2.5.4 具有设计指标输入和修改功能。 

4.2.5.5 具备测量完成后自动生成测量结果报表的功能，测量结果报表可包含表 2所列项目的测量结

果。 

4.2.5.6 具有测量结果报表查看、导出、上传功能。 

4.3 性能 

4.3.1 单站测量时间 

不应超过3 min。 

注：普通住宅建筑内单个房间可以设置1站作为单站采集，单站面积一般小于20 ㎡。 

4.3.2 平整度测量误差 

不应超过2.0 mm。 

4.3.3 垂直度测量误差 

不应超过2.0 mm。 

4.3.4 方正性测量误差 

应在±2.0 mm内。 

4.3.5 角度测量值误差 

应在±0.1°内。 

4.3.6 水平度测量误差 

不应超过2.0 mm。 

4.3.7 径向距离示值误差 

应在±2.0 mm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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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环境适应性 

4.4.1 低温工作 

在温度达到表1的下限值时，数据采集设备经5.4.1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4.4.2 高温工作 

在温度达到表1的上限值时，数据采集设备经5.4.2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4.4.3 低温存储 

数据采集设备经5.4.3试验后，应无凝结，能正常工作。 

4.4.4 高温存储 

数据采集设备经5.4.4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4.4.5 恒定湿热 

数据采集设备经5.4.5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4.4.6 防护等级 

数据采集设备的防护等级应满足GB/T 4208中IP54的要求。 

4.5 电气性能 

4.5.1 电池续航时间 

数据采集设备按5.5.1进行试验，应满足： 

a) 从满电至产品发出低电量提醒，连续工作时长不少于 3h； 

b) 有低电量提醒，电量为 10%时有低电量提醒，5%时自动关机。 

4.5.2 电源适应性 

产品应能在220 V±22 V，50 Hz±1 Hz条件下正常工作。 

4.5.3 电磁兼容性 

按5.5.3进行试验，产品应符合GB/T 18268.1中A类产品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本标准中试验条件如下： 

a)  温度：15 ℃～35 ℃；  

b)  相对湿度：25%～85%； 

c)  大气压：86 kPa～106 kPa。 

5.2 功能试验 

5.2.1 开机自检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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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如下： 

a) 测量机器人处于关闭状态，配件和附件需完整； 

b) 打开电源，观察测量机器人是否有开机自检程序，观察自检过程和结果。 

5.2.2 正常运行指示/播报试验 

使测量机器人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观察产品的运行指示和播报。 

5.2.3 异常报警/提示音试验 

使测量机器人处于异常运行状态，观察产品的故障指示和警报声音，并应能显示故障相关信息。 

5.3 性能试验 

5.3.1 单站测量时间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完成测量机器人架站搭建后，在数据处理系统下发测量任务；  

b)  开启单站点测量任务，同时用秒表开始记录时间； 

c)  扫描完成后自动执行系统进行计算，生成报告； 

d)  用秒表记录下开始执行测量到提示生成报告的时间。 

5.3.2 平整度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用数据采集设备扫描一块符合JJG 117的平整平板的点云； 

b)  测量5个产品量程范围内的距离，每个距离扫描1次，从点云中计算平整度； 

c)  试验人员计算误差值，取误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5.3.3 垂直度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用数据采集设备扫描一块符合JJG 117的平整平板的点云； 

b)  测量5个产品量程范围内的距离，每个距离扫描1次，从点云中计算垂直度； 

c)  试验人员计算误差值，取误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5.3.4 方正性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用数据采集设备扫描一块符合JJG 117的平整平板的点云； 

b)  测量5个产品量程范围内的距离，每个距离扫描1次，从点云中计算相邻面之间的夹角； 

c)  试验人员计算误差值，取误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5.3.5 角度测量值误差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把一个竖直的平板放置到高精密转台（转台精度应满足测试要求，转台可旋转360度）； 

b)  旋转五个角度，每个角度扫描一次； 

c)  数据采集设备采集旋转前后的点云，计算平板的夹角； 

d)  试验人员计算误差值，取误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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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水平度测量误差试验 

试验方法如下： 

a)  用数据采集设备扫描一块符合JJG 117的平整平板的点云； 

b)  测量5个产品量程范围内的距离，每个距离扫描1次，从点云中计算水平度； 

c)  试验人员计算误差值，取误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5.3.7 径向距离示值误差试验 

应按照JJF 1406—2013中7.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4 环境适应性 

5.4.1 低温工作试验 

按 GB/T 2423.1—2008 中方法 Ae 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表 1 规定的下限值，持续 16 h。在标准

环境条件下恢复 2 h 后，检查产品外观和基本功能。 

5.4.2 高温工作试验 

按GB/T 2423.2—2008中方法Be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表1规定的上限值，持续24 h。在标准环境

条件下恢复2 h后，检查产品外观和基本功能。 

5.4.3 低温存储 

按 GB/T 2423.1—2008 中方法 Ab 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不通电，温度为表 1 规定的下限值，

持续 24 h，取出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恢复 2 h，检查产品外观和基本功能。 

5.4.4 高温存储 

按 GB/T 2423.2—2008 中方法 Bb 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不通电，温度为表 1 规定的上限值，

持续 24 h。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恢复 2 h 后，检查产品外观和基本功能。 

5.4.5 恒定湿热 

按GB/T 2423.3—2016中方法Ca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不通电，温度为表1规定的温度、湿度

上限值，持续24 h。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恢复2 h后，检查产品外观和基本功能。 

5.4.6 防护等级试验 

按照GB/T 4208的规定进行试验。 

5.5 电气性能试验 

5.5.1 电池续航时间测试 

试验步骤如下： 

a) 使用满电量 100%的样机，持续工作至样机低电量告警； 

b) 记录工作时间，检查机器人持续工作时间是否在要求范围内； 

c) 低电量持续工作至无电关机，记录实际工作时间。 

5.5.2 电源适应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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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如下： 

a) 在工作温度 5 ℃到 40 ℃的条件下，将可调电源输出置于 50 Hz，220 V，测试产品的性能特

性； 

b) 在工作温度 5 ℃到 40 ℃的条件下，将可调电源输出频率置于 50 Hz，电压分别置于 198 V 和

242 V，并在这两个数值上各自至少保持 15 min 后，分别测试产品的性能特性； 

c) 在工作温度 5 ℃到 40 ℃的条件下，将可调电源输出电压置于 220 V，频率分别置于 49 Hz 和

51 Hz，并在这两个数值上各自至少保持 15 min 后，分别测试产品的性能特性。 

5.5.3 电磁兼容性 

按照GB/T 18268.1的规定进行电磁兼容性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按照 5.2.1～5.2.3、5.3.1～5.3.7 逐台进行检验，检验后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

产品不合格。 

6.3 型式检验 

6.3.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成批或大量生产的产品，每三年不少于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6.3.2 型式试验中的项目全部合格时，则判定为型式试验通过。 

7 标志、随行文件、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标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出厂编号； 

d) 商标。 

7.1.2 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产品的明显且不易损坏位置。 

7.2 随行文件 

7.2.1 产品出厂时应附下列随行文件：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FSS 70—2023 

8 

a) 产品合格证； 

b) 用户手册； 

c) 装箱单； 

d) 随行备附件清单。 

7.2.2 随行备附件应与产品一起提供。 

7.3 包装 

7.3.1 包装箱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7.3.2 产品在包装箱中应固定牢固。 

7.3.3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2008 中的 5.6.5 缓冲包装要求。 

7.3.4 装箱单应与实物相符，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4 运输 

7.4.1 应按照运输箱上的标志进行搬运和放置。 

7.4.2 严禁和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混合运输。 

7.4.3 运输与装卸过程中，不应挤压、抛掷。 

7.4.4 运输工具应有防雨、防日晒、防撞击和防跌落措施。 

7.4.5 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或水路等交通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且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无损伤。 

7.5 贮存 

7.5.1 产品入库前应进行检查。 

7.5.2 产品存放在仓库时，环境温度应为-10℃～60℃，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90%，周围环境应无腐蚀、

易燃气体，无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 

7.5.3 在长时间存储激光扫描仪之前，应： 

a) 卸下电池； 

b) 将扫描仪和电池放在包装盒中，以避免收到环境不利因素及灰尘的损害； 

c) 将所有组件放在： 

1) 规定的贮存环境条件下； 

2) 不会受到极端温度、环境条件或剧烈震动影响的条件下。 

7.5.4 产品存储时间超过 1个月，应按 5.5.1～5.5.7 检验后使用。 

8 质量承诺 

8.1 用户在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条件下，自购买产品之日起，产品质保期 12 个月。质保期

间若因质量问题造成产品故障的，制造商应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8.2 如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故障，或超过保修期的，制造

商应提供维修服务。 

8.3 对客户反馈的信息应在 24 h 内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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